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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陳麗雯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40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edu_me.1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331072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有關學校處理校園事件之注意事項，請貴校依說明辦

理並周知所屬人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辦理。

二、各校知悉疑似性別、霸凌、不當管教等校園事件時，應依

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及前揭規定依限進行通

報，並就當事人、檢舉人及相關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

身分之資料，予以保密，且不得因任何人申請或檢舉校園

事件，而予不利之處分或措施。

三、各校應落實門禁管制，校外人士（含家長）進出校園應做

好管控及人員識別，並應避免校園事件當事人及其法定代

理人於權力不對等情形下接觸、對質，甚至衍生傷害事

件，以維學生身心安全。

四、請學校確實依據前揭規定處理校園事件並完善處理程序之

正確性，持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、校園霸凌防制及正向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景美女中 1131101

*MTAA113301200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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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工作，以厚植並建立友善的校園環境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
86


